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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
苏发改能源发〔2020〕1405号 

 

 

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南京西山220千伏输变电 

工程等电网项目核准的批复 

 

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： 

你公司《关于南京西山220千伏输变电工程等电网项目核准

的请示》（苏电发展〔2020〕462号）及相关支持性文件收悉。

经研究，现就核准事项批复如下： 

一、为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，满足用电负荷增长和电源

送出的需求，加强地区电网结构，进一步提高供电质量，同意建

设220千伏南京西山输变电工程等电网项目。你公司作为项目法

人，负责项目建设、经营及贷款本息偿还。 

二、本批项目建设规模包括：建设220千伏变电容量282万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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伏安，扩建220千伏间隔6个，新建及改造220千伏线路250.38公

里。核准项目具体建设内容和相关支持文件见附件1。 

三、按2019年价格水平测算，本批项目静态总投资236218

万元，动态总投资约239807万元。其中，资本金不低于动态投资

的20％，由你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，其余由你公司融资解决。 

四、本批项目在工程设计、建设及运行中要落实各项安全、

环保和节能等措施，满足国家安全规范、环保标准和节能要求等

规定。要切实强化安全生产管理，严格执行“三同时”制度，按

照相关规章制度压实项目建设单位和相关责任主体安全生产及

监管责任，严防安全生产事故。要加强施工环境分析，认真排查

并及时消除项目本身与周边设施相交相邻等可能存在的安全隐

患，不得在未采取有效处理措施的情况下开展建设。  

五、本批项目工程设备采购及建设施工要按《招投标法》和

有关招标规定，采用规范的公开招标方式进行。 

六、如需对本核准文件所规定的内容进行调整，请及时以书

面形式向我委报告，并按照相关规定办理。 

七、请你公司根据本核准文件，办理城乡规划、土地使用、

安全生产等相关手续，满足开工条件后开工。 

八、本核准文件自印发之日起有效期限2年。在核准文件有

效期内未开工建设的，项目单位应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届满前30

个工作日之前向我委提出延期申请。项目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未

开工建设也未按规定申请延期的，或虽提出延期申请但未获批准

的，本核准文件自动失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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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、南京西山220千伏输变电工程等电网项目表 

      2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表 

3、工程项目代码一览表 

 

 

 

 

 

江苏省发展改革委  

2020年 月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抄送：国家能源局江苏监管办，省生态环境厅、自然资源厅，南京、

苏州、无锡、常州、南通、泰州、扬州、盐城市发展改革委。 
 

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 月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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